法律援助制度

为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保障公民享受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人权保障机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规定，特制定本制度。

一、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本所在本地区法律援助中心的统一协调下，实施法律援助。

    二、法律援助的对象

（1） 具备下列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申请法律援助：

1、 充分理由证明为保障自己合法权益需要帮助；

2、确因经济困难，无能力或无完全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公民经济困难标准由各地参照当地政府部门的规定执行）。

    （二）盲、聋、哑未成年人为刑事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没有委托辩护律师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

其他残疾人、老年人为刑事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没有能力聘请辩护律师的，可以获得法律援助。

可能被判处死刑的刑事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律师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

    （三）刑事案件中外国籍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指定律师辩护的，可以获得法律援助。

（四）以审查批准的法律援助申请人或符合条件、接受人民法院指定的刑事被告人、嫌疑人为受援人。在法律援助过程中，受援人可以了解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活动的进展情况；受援人有事实证明法律援助承办人员未适当履行职责的，可以要求更换承办人。

（五）受援人因所需援助案件或事项的解决而获得较大利益时，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支付服务费用。  
三、法律援助的范围和形式

（1） 法律援助的范围包括：

1、 刑事案件；

2、 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抚养费的法律事项；

3、 除责任事故外，因公受伤害请求赔偿的法律事项；

4、 盲、聋、哑和其他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追索侵权赔偿的法律事项；

5、 请求国家赔偿的诉讼案件；

6、 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法律事项；

7、 其他确需法律援助的法律事项。

（2） 法律援助主要采取以下形式：

1、 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

2、 刑事辩护和刑事代理；

3、 民事、行政诉讼代理；

4、 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

5、 公证证明；

6、 其他形式的法律服务。

      四、法律援助的程序

    （一）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由该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统一接受并组织实施；非指定辩护的刑事诉讼案件和其他诉讼案件的法律援助，由申请人向有管辖权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其他非诉讼法律事务，由申请人向住所地或工作单位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特殊情况除外。

    （二）同一法律援助事项，由同一法律援助机构办理。

    （三）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审查和批准援助申请的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回避：

1、 援助事项的申请人或申请人的亲属；

2、 与申请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

    （四）法律援助申请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同时递交下列材料：

1、 身份证、户籍证明或暂住证；

2、 有关单位出具的申请人及家属成员经济状况的证明；

3、 申请援助事项的基本情况；

4、 法律援助机构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申请人为未成年人或无行为能力人的，应由其监护人代为申请。代申请人应提交有代理权资格的证明。

（五）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申请，应按规定进行审查。审查内容包括：

1、 按本通知规定是否应由本法律援助中心受理；

2、 是否符合本通知规定的法律援助受援条件。

法律援助机构认为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不完备或有疑义的，应通知申请人作必要的补充或向有关单位、个人索取有关证明材料，并可视情况进行调查，

（六）对申请公证法律援助事项的条件审查，由法律援助机构与有关公证处共同决定。

（七）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进行审查，作出是否予以法律援助的决定：

    1、对符合条件者，应作出同意提供法律援助的书面决定，并指定承办法律援助事项的法律服务机构，通过该机构指派法律援助承办人员。

将同意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书及具体承办援助事项的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通过受援人，由法律援助承办人员与法律援助机构、受援人三方签订法律援助协议，明确规定各方权利义务。

2、对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予援助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

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予援助的决定有异议的，法律援助机构应重新审议一次。

（八）遇有紧急或特殊情况，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当即决定予以法律援助；法律服务机构亦可先行提供法律援助，之后报法律援助机构核准。

（九）法律援助承办人员在援助事项办结后，应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结案报告。

（十）法律援助事项办结时，需由法律援助机构付费的，法律援助机构应按照国家规定标准及时核定，并向该事项的法律服务机构支付法律援助费用。

（十一）关于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按照“司发通[1997]046号”《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的规定办理。

五、法律援助中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

（一）律师每年提供无偿法律援助的案件数量，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规定。

每名律师都应按规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尽职尽责，依法为受援助人提供法律服务。

上述人员还应当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承办有偿法律援助事项。

（二）法律援助承办人员接受指派后，不得疏于应履行的职责，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延迟或终止所承办的法律援助事项。

（三）法律援助承办人员拒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或者疏于履行法律援助职责致使受援人遭受重大损失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建议有关司法行政机关不予年审注册或给予相应的处罚。

（四）受援人不遵守法律规定以及不按法律援助协议的规定予以必要合作，经法律援助机构批准，承办人员可以拒绝或终止提供法律援助。

受援人以欺骗方式获得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撤销其受援资格，并责令其支付已获得服务的全部费用。

律师维权制度

为了完善律师制度，保障律师依法执行业务，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保护律师的人身及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特制定本制度。

1、 律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

2、 律师执业不受地域限制。

3、 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不得以诋毁其他律师或者支付介绍费等

不正当手段争抢业务。

    四、如委托于事项违法，委托人利用律师提供的服务从事违法活动或者委托人隐瞒事实的，律师有权拒绝辩护或者代理。

    五、律师参加诉讼活动，依照诉讼法律的规定，可以收集，查阅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同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会见和通信、出席法庭、参与诉讼以及享有诉讼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

六、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其辩论或者辩护的权利应当依法保障。

七、律师承办法律事务，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

八、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

九、律师协会保障律师依法执业，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如律师的权益受到侵犯或依法执业受到不法干扰，可以由律师协会或律师事务所出面协调。
印章、公函管理制度

    为了维护印章、公函的法令性，权威性和效用性，特制定本制度：
1． 指定专人安全管理印章。事务所公章由行政主管管理；财务部门

   的印章由会计、出纳分别管理。

2． 使用印章时，必须认真填写《印鉴使用登记本》，填写的项目有：

   时间、印鉴种类、内容、份数、申请人、批准人。

3． 各种对外公函需加盖公章时，必须经事务所执行负责人同意，登

   记后才能加盖。

4． 在未经事务所执行负责人的批准和没有采取安全措施情况下，公

   章、财务章不得随身携带出所外。

5． 保管印章人员调动工作时，必须办理交接手续。

6． 所有公函发出，必须经事务所执行负责人同意，登记后才能发出。

7． 外单位的来函，由行政部门及时登记，送执行负责人审阅，根据负责人签署的意见，分送有关人员。如个人拆阅后未及时汇报，因此而使本所或收件人利益受损，其后果由拆阅人负责。

